附件2
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02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结合2026年度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重点，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主体
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无违规违法经营记录的区内外文体类企业、社会团体和组织。对依法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失信惩戒措施清单的主体，专项资金不予支持。
二、申报范围
本次申报项目为2026年启动开展的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力和较高品质的公共文化项目，申报范围如下：
（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包括全区性文明创建活动、重大精神文明典型宣传教育活动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福田城区形象宣传等； 

（二）大型公共文化体育活动，包括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需求的文艺演出、文化节庆、全民健身、文体赛事、全民阅读、文学艺术、书画摄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体育等各类文体活动； 

（三）文艺精品创作，包括艺术精湛并富有创新性的文学、美术、音乐、歌曲、戏剧、舞蹈、影视剧（非商业性艺术类作品）领域的创作、出版、发行、研究、展览、演出、国内外比赛等活动；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包括有助于促进中外国际交流与合作、营造福田国际化氛围、提升深圳及福田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项目；

（五）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根据我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而开展的理论研究、文体宣传、学术著作出版等；

（六）宣传文化体育事业人才的培养发展；

（七）世界冠军和文化名人引进的相关工作；

（八）基层精品群众文化团队扶持；

（九）辖区非国有博物馆及文化艺术空间扶持；

（十）其它公益性宣传文化体育事业项目。
三、资助重点
（一）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

（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项目；

（三）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弘扬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大力弘扬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精神的项目；

（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群众参与度高、惠民辐射面广，能显著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的项目。

四、资助方式

专项资金项目实行差额资助，经审批确定资助的项目将分期拨付资助金额。鼓励各单位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引入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多元化参与资金项目，扩大经费来源。
已经由区部门财政预算安排经费的项目不得申请专项资金资助。
五、项目申报材料提交相关要求
本次年度申报实行网上申报，除按照《网上申报项目流程说明》要求填报外，详细的材料在网上填报时以上传附件方式提交。涉及如下情形的还应提交下述相关材料：
（一）申报资金项目的社会组织/机构（包括企业、民办非组织等）须提交一份自评报告，详细真实列出申报优势，包括团队、组织、宣传等方面资源，已经或正在从事的有关项目情况，包括项目获得奖项、政府资助等，该报告将用于各阶段评审参考。

（二）申报项目为连续举办项目的，须提交一份项目评述报告，详细真实列出项目往届执行情况、获得奖项及赞助情况、项目行业地位与标杆性情况，以及本届创新与提升计划，以上内容需提供数据支撑及佐证材料。
（三）社会科学研究申请报告中须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有关同类课题的研究综述（包括本研究在该类研究中所处的地位和影响）、课题界定、创新点、研究内容、目标、方法、步骤、成果及呈现方式和课题组成员等。

（四）文艺精品创作须报详细方案，包括承办机构情况以及原创作者、编剧、编曲、编舞、导演、主演等主创人员情况介绍。其中影视、戏剧作品类项目申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项目策划书、完整剧本大纲和初稿、主创人员和主要演员信息及其他与申报项目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等。

（五）文体活动类项目须提供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含项目目标、实施内容、组织架构、实施计划、资源保障、验收标准等）、“宣、文、旅、商”融合方案（含IP打造、商业联动、消费转化等）、宣传方案（含目标受众、宣传主题与内容、宣传渠道与策略、宣传节奏等）、安保方案（含风险评估、安保措施、应急预案、保障措施等），以及与场地或项目其他合作方签署的相关协议。
（六）展览展映需附展陈、宣传工作方案、部分展览作品照片和作品简要说明。
（七）人才培养类项目申请材料必须包括：培养计划、培养方式、培养对象选择办法、教学方面的情况介绍等。

（八）申报项目涉及境外活动的，须提供与境外合作机构的合作协议，及有审批权限的文化或外事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六、项目预算编制注意事项
（一）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市、区财政有关规定，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专项资金项目严控以下费用支出：餐饮费、住宿费、培训费、差旅费、印刷费、劳务费。
（二）关于培训费、讲座劳务费和聘请专家有关费用发放的具体规定参照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和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的《深圳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深财行〔2017〕75号）及《深圳市行政事业单位聘请专家有关费用支出标准暂行规定》执行。

（三）关于项目差旅费的预算编制，有关具体标准参照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印发的《深圳市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深财行〔2014〕119号）和《关于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深财行〔2016〕92号）及深圳市财政局和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发的《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财行〔2019〕30号）执行。

（四）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劳务费的预算编制及使用，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控制。有关具体标准参照深圳市财政局印发的《深圳市市直机关课题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深财行〔2023〕105号）执行。

（五）关于媒体宣传报道经费，不得包含媒体记者以任何名义领取的劳务费。

（六）鼓励各单位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引入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多元化参与专项资金项目。在申报系统中可填报引入除专项资金以外其他社会资源的计划，及其他社会资源的使用安排等。
以上所列有关餐饮费、培训费、差旅费开支等政策规定可于网站：http://www.szwen.cn/news/publicity.action“政策法规”版块下载查阅。
七、其它

（一）申报单位在一个申报期内申报项目不超过3个；已获得专项资金项目资助的申报单位，在资助项目结项验收前，原则上不得再次申报。

（二）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即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对申报单位在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与第三方产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

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     

2025年11月5日


